
 

第 1 條 桃園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興辦各項公共設施辦理土地徵收作業，拆 

遷合法建築改良物之查估補償、人口遷移費及自動拆除獎助金，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合法建築物係指左列各款之建築物及其他雜項工作物： 

一、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建造者。 

二、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者。 

三、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以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者。 

四、未實施都市計畫地區於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施行前 

     (施行日期如附件一) 及該辦法未指定應申領建築執照地區於北部區 

    域計畫公告實施前 (七十年二月十五日) 建造者。 

圖表附件： 

 附件一桃園縣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施行日

期.doc 

第 3 條 本縣轄內合法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單價依據建築物價格評點標準表 (如附 

件二) 及運用須知 (如附件三) 查估補償之，不予折舊亦不因地區、地段 

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每層樓均依建築物主要構造體查估評點增加百分二十 

補償之。 

圖表附件： 

 附件二建築物價格評點標準表.doc 

 附件三建築物價格評點標準表運用須知.doc 

第 4 條 雜項工作物以重建價格估定之。重建價格之核算以拆除面積乘以重建單價 

計算，重建單價依建物主體構造材料及裝修材料由本府依拆遷當時市價計 

之。 

第 5 條 合法建築改良物補償面積之計算，以建物各屋外牆或外柱面以內面積計算 

，並應視拆除後賸餘建築改良物結構安全為原則，拆除後賸餘建築改良物 

有礙居住之安全者或無法繼續使用或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上者，得一併查 

估補償拆除之。其賸餘部分亦得選擇門面修復。 

前項建物拆除賸餘部分結構安全深度，以拆除線往外至下一柱子前距離為 

準，門面修復則依評點標準門面整修項之規定計算補償費。 



第 6 條 應拆除合法建築改良物拆除時，其內部附著之固定設備裝潢 (評點表另有 

規定者除外) 按重建價格估定之。 

第 7 條 合法建築改良物拆除賸餘部分之底層面積，一般住宅不足五十平方公尺， 

商業店鋪不足三十三平方公尺者得一併申請補償拆除之，建物所有權人實 

際拆除後再報請補償。 

第 8 條 建築改良物價格概按評點計值，其單價以每一評點新臺幣十點二元為基數 

，由本府逕行按每年七月份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 

數）調整之。 

本府為前項調整時，應將調整結果公告並送桃園縣議會查照。 

第 9 條 工程用地內應全部拆除之建築改良物其設有戶籍之現住戶，於限期內自行 

搬遷者，發給人口遷移費，建築改良物因部分拆除需就地整建而暫行搬遷 

者亦同，其補助標準依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第六點附表一規定辦理。 

前項設籍期限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第 10 條 合法建築改良物自動拆除者，按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金額加發五成獎助金 

。 

第 11 條 合法建築改良物自動拆除獎助金之發放依左列規定： 

一、合法建築改良物拆遷戶所有權人在規定期限內自動拆除房屋，經主辦 

    機關派員查實後均發給自動拆除獎助金。 

二、自動拆除期限視實際需要由主辦機關通知。 

三、拆遷戶自動拆除以自行將屋頂、樓地板以及門窗拆除不能再供居住者 

    為準，並出具不再居住切結書。 

四、合法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如有特殊情況無法於自動拆除期限內拆除， 

    得於主辦機關拆除通知文到日起二十日內檢附具體證明文件申請延期 

    拆除，並以一次為限，申請案經主辦機關審查屬實後，轉送需地機關 

    查明在不影響公共設施施工使用，並經其同意後，核定展延期限，其 

    自動拆除獎助金按百分之九十發給。 

前項第四款合法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申請延期拆除期間最多以三個月為限 

。 

第 12 條 建築改良物拆除範圍內有電話、電表、自來水表及瓦斯表必須遷移者，依 

各事業單位訂定之收費標準核算遷移費。 



第 13 條 工廠、商業之動力機具、生產原料與經營設備等發給遷移費及營業損失補 

償金。未經合法登記者，得發給救濟金。 

前項遷移費、補償金與救濟金之查估標準及辦法，由本府另定之。但中央 

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4 條 建築改良物基地曾經施工土地改良者，應依照平均地權條例有關規定處理 

，拆遷建築改良物部分，所有權人不得請求其補償改良費用。 

第 15 條 本自治條例未列類之建築改良物或特殊建築改良物之拆除補償，得由建築 

技術機構或有關同業公會按實查估核定之。 

第 16 條 建築物全部拆除，其所有權人符合申請國民住宅條件者，得檢具證明及有 

關證件向本府申請，轉報中央核准後，得優先配售國宅。 

第 17 條 建物之勘查，應由需用土地人會同有關機關查明下列事項，以作為查估補 

償費之依據： 

一、建物門牌號碼。 

二、建物所有權人之姓名住址。 

三、建物構造、面積及用途。 

四、建築年月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五、附屬設施。 

六、建築基地地號、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權利。 

七、建物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第 18 條 未能依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查估核算之建築改良物，需用土地人得依當地 

之情形核實查估，辦理補償。其在查估之認定上有困難或爭議時，得依不 

動產估價師法規定委託查估，並提請本縣地價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之。委託查估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第 19 條 本縣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徵收或協議價購作業，在事業計畫奉核定日前或交 

通建設工程路權圖核定日前原有之建築改良物，無法提出合法建築物證明 

文件，且於限期內自行拆遷者，按合法建築物補償標準百分之七十發給拆 

遷救濟金，同時加發拆遷救濟金額百分之三十之自動拆遷獎勵金。 

第 20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